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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的高先生和衢州的何女士两
人之前都有过不完美的婚姻，分别过
着离异后带孩子的单亲生活。2015
年6月，两人在慈溪相识。

经过近半年的接触，两人互生好
感并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高先生比
何女士年长8岁，自己做点生意，虽然
工作辛苦但收入尚可。恋爱期间，两
人虽会因一些琐事争吵，但多数时间
相处还算和谐。

导致这段关系逐渐降温的转折点
在孩子就学的问题上。原来，何女士和
前夫生育的孩子由她带着，但孩子的户
籍仍跟前夫放在衢州。眼看着孩子到
了幼升小的年纪，高先生向何女士提议
把孩子的户口迁到慈溪本地，方便之后
就近报名入学。

对此，何女士并没有同意，相反，她
希望高先生和自己一起去衢州生活。
这下，高先生不乐意了，他觉得自己也
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不可能放下自己

的孩子不管不顾。
为了这件事，两个人争吵不断，还

闹起了分手。高先生提出先冷静一
下，何女士却从此对高先生爱搭不理，
高先生便认为两人的关系算是彻底断
了。直到有一天，何女士碰巧遇到高
先生和一名女子在亲密逛街，她气得
不行，认为两人还在冷静观察期，高先
生却背叛自己，另结新欢，于是在去年
9月底，何女士拿着一张借条，将高先
生告上法庭要求还钱。

原来，高先生在两人热恋时期买
了一辆车，其中有4万元是何女士给
的。之后，在去年4月初两人一次闹
矛盾时扯到了这笔钱，高先生一气之
下便按要求写下一张借条，说这4万
元算是向何女士借的，答应有钱了会
立马归还。后来两人又和好如初，高
先生虽然先后给了何女士一些钱，但
没把写借条这事放在心上，何女士也
没签下相应的还款收条。

本报讯（记者 王颖 通讯员 张青怀 兰颖颖） 除了诉讼离
婚，离婚的夫妻大多通过协议离婚。夫妻在选择协议离婚时，会就婚姻
解除、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签订协议，记者昨天从司法公证部门了
解到，近几年，离婚后要求办理孩子抚养权变更的公证有上升趋势。

为把户口迁进学区，80后夫妻变更女儿抚养权

近日，有一对离婚夫妻来到鄞源公证处，要求办理孩子抚养权变
更协议公证。男女双方都是80后老师，有一个5岁的女儿。

在原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女儿由女方抚养，女儿的抚养费包
括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等均由男女双方各半承担；同时，双方每
月各自拿出收入的28%存入女儿银行账号至其大学毕业。

这次，要求将抚养权变更为男方抚养，这样女儿可以把户口迁到
父亲处从而入读好的学区。原协议抚养费用约定不变。公证员按办
证要求，受理、审查并经审批及时为他们出具了公证书。

办理孩子抚养权变更协议公证增多

一般而言，现在的夫妻在离婚时，对孩子抚养权的约定还是相当
重视，近几年，要求办理孩子抚养权变更协议公证情况有上升的趋势。

以鄞源公证处为例：2015年办理该类公证12件，今年目前已经
有12件。工作人员分析原因，一是离婚夫妻本是协议离婚，因此，涉
及子女抚养权变更能达成协议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二是民政部门
已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不容许修改。三是离婚夫妻认为变更孩子抚养
权协议经过公证，证据效力强。

从变更孩子抚养权的情形看，基本上是有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多是为了孩子更好地学习成长、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比如，享受更
好的教育资源、迁移户口获取农村经济合作社股权等。

抚养权变更相对宽松，但也有基本原则

孩子抚养权变更协议涉及到离婚协议的变更，基于离婚协议既
具有人身又兼具财产的混合合同的特殊性，它必须是书面形式，必须
在民政部门备案，一般较难变更。

离婚协议可以有条件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给出
了撤销或者变更夫妻财产分割协议的两个法定条件：一、协议后一年
内提出；二、因欺诈、胁迫而订立。

如果是孩子抚养权的变更，则相对宽松。根据婚姻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的判案标准明确：“父
母双方协议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予以准许。”

虽然孩子抚养权的变更较为宽松，但也有一些基本原则。比如，
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2周岁以下的
子女，一般随母亲生活。工作人员建议，子女抚养问题，要从有利于
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
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安排。

据了解，变更抚养权协议公证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必须申请人
双方亲自到场，若孩子年满十周岁，还需询问孩子本人意见。

赠与还是还款？
恋人分手后为钱对簿公堂
法官：爱得再火热也要明算账

为了向热恋对象表达自己的心意，交往期间难免会有一些金钱上的往来。
可一旦两人缘分散尽，恋爱走到尽头，那这期间往来的金钱能否再要回来呢？近
日，慈溪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案件中法官通过双方的微信聊天内容，确
定了其中有争议的一部分钱款为赠与，而另一些则不能算。

为让孩子入读好学区
前妻把女儿抚养权给了前夫
抚养权变更协议公证有增多趋势

热恋时女方给了男方4万元买车

案件庭审过程中，高先生称4万
元已全部还清，但何女士说只收到1
万元现金，且两人对于通过微信转账
的 1.9 万元是赠与还是还款起了争
执。

因为没有明确的收条，综合两人
先前的关系以及微信转账、聊天记录
等证据，除了1万元现金，法院对这1.9
万元进行了分别认定。

去年9月4日，高先生在微信中这
样跟何女士说道：“明后天我打1万元
给你，我不在你身边你要注意身体，还
有钱省点花……”之后几天，双方就两
人的关系及日常生活琐事等进行了沟
通，这期间高先生也表示打钱给原告，
并有微信转账记录表明，他分两次打
给了何女士1万元。

慈溪法院结合原被告的关系及
上述证据，认定这1万元是高先生为
维系两人关系的赠与。而另外的
9000元，何女士没法提供证据证明

也是赠与，因此，最终法院认定微
信转账中的9000元为还款。本案就
此理清。

法官表示，恋人间为培养感情而
赠送的物品或支出金钱的消费活动，
是甜蜜爱情的见证，一般属于赠与性
质，双方可以不予以返还。

但恋爱期间的经济往来错综复
杂，一旦两人产生纠纷，法院定性民事
法律关系必须依据证据才能进行。

本案中何女士依据借条这一证据
证明与高先生之间的民事借贷法律关
系，而高先生虽称自己已还清借款，但
由于与何女士身份关系特殊，且还款
无收据等明确证据予以证明，所以最
终法院只能认定其部分还款。

法官提醒市民，恋爱时涉及借款
等重大经济往来时留下些凭据无可厚
非，不失为对婚姻期望的慎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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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定男方给的1万元属于赠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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